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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

1 概述

近年来，西乡县逐步建成有千头生猪制（繁）种基地和多个千头规模养猪场，

年出栏量可达 60万头，根据西乡县人民政府发布的 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2024

年全县出栏生猪 41.52万头。

西乡县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宝联肉类加工厂 2022年 1月因环保问题（其污水

处理规模不满足生产需求，且无废水深度处理工艺）停产，至今未恢复生产。西

乡县长林肉类食品有限公司生猪定点屠宰场因屠宰工艺、设备相对落后，产能不

足，无法满足全县生猪屠宰需求和肉制品市场供应。为使区域畜禽养殖生产效益

得到有效保证，实现对肉制品实施规模化、标准化生产，开拓多品种、安全方便

的肉制品市场，满足不同消费需求，为市场提供放心肉，西乡县杨河镇人民政府

拟实施西乡县年产 5万吨级肉制品深加工建设项目。

该项目分两期实施。其中：一期工程主要为年屠宰生猪 20万头，包括新建

进出厂区专用通道 3处、运输车辆及人员洗消区域、综合服务楼 1栋、标准化屠

宰区及生产线一条和污水处理系统，配套水电路讯及附属设施和肉制品冷藏室。

二期工程内容主要为建设肉制品加工车间及生产线设备购置及安装，利用一期屠

宰猪肉生产肉丸、香肠、火腿、酱卤肉、调理肉等，原料猪肉内部供应不足时可

外购，最终形成年 5万吨级猪肉产品深加工生产能力。考虑项目投资及前期资金

投入，建设单位拟优先实施一期工程，本次仅委托我单位对一期建设内容进行评

价。

项目总投资 43000万元，占地 19.98亩，一期主要建设内容为建设设计能力

20万头/年生猪屠宰厂包括新建进出厂区专用通道 3处、运输车辆及人员洗消区

域、综合服务楼 1栋、标准化屠宰区及生产线一条和污水处理系统，配套水电路

讯及附属设施和肉制品冷藏室。应业主委托要求，本次主要评价对象为一期建设

内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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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年版），该项目属于“十、

农副食品加工业：18、屠宰及肉类加工 135”中“屠宰生猪 10万头、肉牛 1万

头、肉羊 15万只、禽类 1000万只及以上的”，需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并编制环境

影响报告书。为此，西乡县杨河镇人民政府于 2024年 9月 19日委托汉中市建设

项目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承担本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

接受委托后，我公司立即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对项目现场进行了踏勘和调查，

收集了相关的基础资料，同时进行了环境现状监测。通过对工程以及相关资料的

研究、整理、统计分析，就项目建设过程中及投产运营后对区域环境的影响范围

和程度进行了预测及评价。在此基础上，依照环境影响评价相关技术导则，编制

完成了本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现场踏勘时，本项目正在进行基础设施建设。

同时，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后文简称“办法”）要求，在环评

委托编制阶段建设单位于 2024年 9月 20日进行了第一次网络环境信息公示；本

项目环评报告征求意见稿形成后，该公司于 2025年 3月 22日、2025年 3月 25

日在汉中日报进行了两次报纸公示，同时也开展了第二次网络公示与现场张贴公

示。

通过张贴公示、报纸公示和网络公示等方式可知，我单位建设项目未收到反

对意见。项目的建设与运营将充分采纳各级主管部门、专家和群众提出的一切有

利于环境保护的宝贵意见，并采取切实有效措施予以预防和治理。

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我单位委托汉中市建设项目环保工程有限公司编制《西乡县杨河镇人民政府

西乡县 5万吨级肉制品深加工建设项目（一期）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具体时间为

2024年 9月 19日，在环评委托编制阶段建设单位于 2024年 9月 20日进行了第

一次网络环境信息公示，公示时间为 10个工作日，公司内容为项目的基本情况、

建设内容、我公司联系方式、环评单位名称、联系方式以及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

途径。

2.2 公开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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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的方式为网络公示，我公司在汉中城市在线

（http://www.hanzhong123.com/40616.html）进行了公示，网络截图如下：

图1 一次公示网络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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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公众意见情况

在首次网络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期间我公司未接收到任何公众意见，无任

何单位与个人反对项目的建设。

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环评单位完成征求意见稿后，我单位于 2025年 3月 22日、2025年 3月 25

日在汉中日报进行了报纸公示，2025年 3月 24日在汉中新闻网进行了网络公示，

2025年 3月 24日在项目所在地进行了现场张贴公示。

主要公示内容为：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

告书的方式和途径；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公众提出意

见的方式和途径；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以上单个公示时限均为 10个工作日。

3.2 公示方式

按照现行的《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2019

年 1月 1日）的要求：

第十一条依照本办法第十条规定应当公开的信息，建设单位应当通过下列三

种方式同步公开：

（一）通过网络平台公开，且持续公开期限不得少于 10个工作日；

（二）通过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公开，且在征求意见的 10

个工作日内公开信息不得少于 2次；

（三）通过在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知悉的场所张贴公告的方式公开，且

持续公开期限不得少于 10个工作日。

《西乡县杨河镇人民政府西乡县 5 万吨级肉制品深加工建设项目（一期）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完成后，我单位共开展了两次报纸公示、一

次网络公示与一次现场张贴公示。

3.2.1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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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现行的《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2019

年 1月 1日）的要求，征求意见稿出来后的信息公示网络平台为建设单位网站、

建设项目所在地公共媒体网站或者建设项目所在地相关政府网站，鉴于我公司目

前暂无企业网站，2025年 3月 24日我公司委托汉中新闻网进行网络公示，公示

网址为：http://www.hanzhongnews.cn/newsDetail/781912，网站公示满足上述要求，

公示有效。

网络公示截图如下：

图2 征求意见稿完成之后的网络公示截图

其中全文公示报告链接：https://pan.baidu.com/s/1KIp-hWya1JJKLEtBMvA

pjw（提取码：wmj8）。

3.2.2报纸

https://pan.baidu.co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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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环评征求意见稿完成后，我单位在汉中日报分别于 2025年 3月 22日、2025

年 3月 25日公开刊登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信息公告，两次报纸公示时间满足《环

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2019 年 1月 1日）“通过

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公开，且在征求意见的 10个工作日内公开

信息不得少于 2次”的要求，两次报纸公示有效。

两次报纸公示截图如下：

图3 2025年3月22日报纸公示拼接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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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2025年3月25日报纸公示拼接截图

3.2.3张贴

环评征求意见稿完成后，我公司于2025年3月24日在项目选址现场进行了张

贴公示，公示期限为10个工作日，满足《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

境部令第4号，2019年1月1日）的相关要求，公示有效。

张贴公示现场照片如下：

图5 征求意见稿完成后的现场张贴公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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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其他

本项目未采用其他公示方式。

3.3 查阅情况

在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为便于广大公众查阅环评征求意见稿纸质资料，我

公司将环评征求意见稿纸质报告存放于公司办公室，并临时安排职员专人负责环

评意见稿纸质报告保管工作，电话 24小时保持畅通，公示期间无任何单位与个

人与我公司联系查阅项目征求意见稿。

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在规定的征求意见时间内（10个工作日），我单位及环评单位未收到各种

形式的反馈意见。

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依据项目实际情况，本项目未开展深度公众参与。

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项目公示期间未收到反馈意见。

6报批前公开情况

6.1 公开内容及日期

我单位项目于2025年5月14日通过了汉中市生态环境科学研究所组织的技术

评估会，环评单位按照专家及参会代表的意见对环评报告进行了完善、修改，于

2025年6月完成了项目的报批稿，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

境部令第4号，2019年1月1日）要求，于2025年6月6日进行了报批前公示，公示

内容为《勉县周家山循环经济聚集区工业废水处理及中水回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书》（报批版）与《公参调查说明书》。

6.2 公开方式

6.2.1 网络

报批前公示选取载体为汉中城市在线网站，该网站为汉中主流网络媒体满足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4号，2019年1月1日）中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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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要求。网络截图如下：

图6 报批稿完成之后的网络公示截图

6.2.2 其他

本项目未采用其他公示方式。

7 其他

我单位将《公众参与调查说明书》与环境影响报告书一并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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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诚信承诺

我单位已按照《办法》要求，在西乡县 5万吨级肉制品深加工建设项目（一

期）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阶段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在此基础上按照要求编制了

公众参与说明。

我单位承诺，本次提交的《西乡县杨河镇人民政府西乡县 5万吨级肉制品深

加工建设项目（一期）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内容客观、真实，未包含依

法不得公开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如存在弄虚作假、隐瞒欺骗等情

况及由此导致的一切后果由我单位承担全部责任。

承诺单位：西乡县杨河镇人民政府

承诺时间：2025年 6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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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说明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政府信息公开指南》（试行）（以下简称“《指

南》”）有关要求，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我单位已按照《指南》要求，在《西乡县杨河镇人民政府西乡县 5万吨

级肉制品深加工建设项目（一期）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完成后将全本（因不涉

及国家秘密和商业秘密等内容，因此未删减）于 2025年 3月 22日、2025年 3

月 25日分两次在汉中日报进行了公示，于 2025年 3月 24日在汉中新闻网

（http://www.hanzhongnews.cn/newsDetail/781912）进行了公示，公示时间为十个

工作日；公示内容为《西乡县杨河镇人民政府西乡县 5万吨级肉制品深加工建设

项目（一期）环境影响报告书》（因不涉及国家秘密和商业秘密等内容，因此未

删减）。

二、我单位递交的《西乡县杨河镇人民政府西乡县 5万吨级肉制品深加工建

设项目（一期）环境影响报告书》和《公众参与说明书》公示文本不含涉及国家

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以及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

的内容。

三、我单位递交的《西乡县杨河镇人民政府西乡县 5万吨级肉制品深加工建

设项目（一期）环境影响报告书》和《公众参与说明书》纸质文本与电子版内容

一致。

四、《西乡县杨河镇人民政府西乡县 5万吨级肉制品深加工建设项目（一期）

环境影响报告书》和《公众参与说明书》公示期间未收到任何反馈意见。

建设单位（盖章）：西乡县杨河镇人民政府

2025年6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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